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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值班管理 

实施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全面加强教育管理服务为目标，提升

学院治理能力、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切实做好学院值班值守工作，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为层层压实育人责任，落实 “三全育人”要求，值班

人员范围为全体在职在岗院领导、教职员工、后勤保卫及其他参

与教学与管理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值班工作应遵循“作风严谨、反应迅速、应对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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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有力”的原则。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院各校区值班工作。 

第二章  组织运行 

第五条 学院实行三级值班制度。一级值班：带班领导由学

院校级领导轮值。二级值班：总值班由中层领导干部轮值。三级

值班：二级学院实行“双岗制”（每天需至少安排一名本学院教职

工）；后勤、保卫、云机房、医务室由按职责职能专人轮值。 

寒暑假及重保时期值班按上级要求另行通知。 

第六条 学院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值班签到时间如下表： 

 第一次签到 第二次签到 第三次签到 第四次签到 

周一至周四 17:00-17:30 23:00-23:30 
次日 

8:00-8:30 

 

周五 17:00-17:30 23:30-23:50 
次日 

8:00-8:30 

 

周六 8:20-8:50 17:00-17:30 23:30-23:50 
次日 

8:00-8:30 

周日 8:20-8:50 17:00-17:30 23:00-23:30 
次日 

8:00-8:30 

寒暑假 9:00 17:00 
  

第七条 各校区设值班室用于处理值班各项事务。 

第八条 学院值班表按月发布。办公室（党委巡察办）负责

带班领导、总值班排班；各校区、二级学院负责本校区、二级学

院排班，后勤、保卫、云机房、医务室由各职能部门排班，并及

时报办公室（党委巡察办）汇总形成全院值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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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值班人员按全院值班表值班，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

或调换。 

特殊原因需要调（抵）值班的，实行同级调班：带班领导及

时协调其他领导代为履职，总值班需经带班领导批准同意后调班，

二级学院值班人员需经部门领导批准同意后调班。调（抵）班的

值班人员须提前 1 天通过学院 AIC 系统申请调（抵）班审批，办

公室（党委巡察办）做调（抵）班备案。    

第十条 申请暂不参加学院值班情况： 

（一）经由学院委派驻村、实践锻炼、研修培训等因公外出

1 个月及以上的； 

（二）经学院人事处审批备案的产、病假期间； 

（三）女性教职工怀孕、哺乳期（孩子两周岁内）； 

以上情况经本人提出申请，报学院办公室（党委巡察办）备

案，可暂不参与学院值班。 

第十一条 值班人员当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服从值班安排，

履行值班责任，切实做好值班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值

班职责。 

第三章  值班职责 

第十二条 当日所有值班人员应共同处理全院各类事件，及

时协调各单位妥善应对和化解各类问题及矛盾，保障学院良好运

行秩序。 

第十三条 带班领导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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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值班期间学院整体情况，对当日值班工作负总责； 

（二）保持手机 24 小时联络畅通，遇有紧急突发事件迅速

反应，亲自督导指挥，协调处置； 

（三）对值班人员报送的值班信息及时提出办理意见； 

（四）做好与下一位带班领导的交接工作。 

第十四条 总值班工作职责： 

（一）保持学院 24 小时与上级部门和有关单位之间的文电、

联络畅通，做好来电、来访记录，收集、整理值班信息并及时向

带班领导及有关部门汇报、沟通； 

（二）负责保持与学院应急指挥机构的联络畅通，协调应对

紧急突发事件的信息处理及督办工作； 

（三）全面掌握本校区各值班地点、值班人员在岗及履职情

况，与各单位保持信息畅通，高效联动，指挥值班工作： 

1. 检查值班人员到岗签到情况，落实各单位值班； 

2. 学生宿舍熄灯后，于值班室召集值班人员二次签到，收集

各值班岗位的情况反馈，做总结交代； 

3. 协调各值班岗位妥善处理值班期间发生的各种问题，及

时向带班领导汇报，并按指示妥善处置； 

（四）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及时报告值班情况；  

（五）值班次日内在 AIC 系统中查阅各单位当日值班日志

并汇总填写总值班日志，当班未尽事宜做好交接工作； 

（六）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五条 二级学院值班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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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理本学院值班日常事务： 

具体负责值班期间本学院学生的安全稳定工作，关注学生动

向，及时防范各类突发事件。严格落实二级学院学生管理要求，

落实每个学生是否按规定到校到宿舍，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如

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及时向总值班汇报并合力解决； 

（二）值班次日 12:30 前在 AIC 系统中填写本学院值班日

志； 

（三）各学院辅导员应当履行辅导员岗位职责，每周安排不

少于一次值班工作； 

（四）配合总值班处理其他事务。 

第十六条 后勤保障人员值班工作职责： 

安保中心具体负责校园内及周边的安全保卫工作，工作日及

节假日 23:00（周末 23:30、寒暑假 17:00）后的校园安全巡逻工

作。云教室值班负责云教室晚间开放时间的运维保障。医务室值

班按医务室诊疗制度执行。水电、车队负责学院的水电检查、维

护及车辆值班。如有突发事件，应及时向总值班和相关值班教师

通报并协助解决。 

第十七条 寒暑假值班工作职责： 

（一）做好来电、来访记录，收集、整理值班信息，对能处

理的事务及时处理，处理不了或需向院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的及

时上报； 

（二）如遇紧急突发事件，应按学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定

进行处理，并及时上报相关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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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办领导和职能部门交予的其他工作任务，并及时报

告办理结果； 

（四）做好与下一位值班人员的交接工作。 

第四章  值班纪律 

第十八条 值班人员应充分认识值班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切实履行职责，严格遵守值班纪律，按时到岗。 

第十九条 值班人员应遵守保密工作纪律，不得随意公开和

扩散值班时掌握的信息。 

第二十条 确保通讯 24 小时畅通，及时做到上令下达和下情

上传。 

第二十一条 值班期间遇有突发事件，本校区总值班与相关

二级学院值班人员必须在 10 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不得擅自离岗，不得饮酒；

应保管好值班室物品及设备，保持值班室清洁卫生。 

第二十三条 缺岗、脱岗情况： 

（一）无故不参加值班或因未按规定擅自调班的视为缺岗； 

（二）值班期间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或虽在工作岗位但未

尽到工作职责造成损失或事故，视为脱岗。 

第五章  保障与落实 

第二十四条 学院办公室统筹全院值班工作，后勤与资产管

理处负责值班室管理工作及通讯设备的配置和维护，信息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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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负责学院 AIC 系统值班管理模块运行与维护。 

第二十五条 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值班工作的第

一责任人，当日值班人员是直接责任人。 

第二十六条 各二级学院、后勤服务值班部门每月定期统计

值班情况报学院办公室（党委巡察办）汇总，人事处依照《云南

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教职工考勤管理实施办法》及《云南文化艺术

职业学院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办法（试行）》等落实值班工作与教

职工考勤等制度衔接。 

第二十七条 值班人员到岗情况纳入年度考核，缺岗或脱岗

人员一律根据学院相关规定处理：一年内缺岗或脱岗 1 次，当月

校内奖励性绩效减半，年终不得评优；一年内缺岗或脱岗 2 次，

扣发当月全额奖励性绩效，本年度不得参加校内各类评先、评优

及职称申报；一年累计缺岗或脱岗 3 次及以上，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等次，并按相应规定执行其奖励性工

资。 

第二十八条 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云南文化

艺术职业学院工作人员问责制度实施办法》，凡在值班期间违反

值班纪律，或值班当日出现值班事故，将依工作失误、失职造成

的损失或影响大小及情节轻重，进行问责及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由学院办公室（党委巡察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各二级学院可根据本制度制定本学院值班管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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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细则，报办公室（党委巡察办）备案。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云艺职院

〔2021〕40 号同时废止。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2024 年 4 月 1 日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4年 4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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